
《品牌价值评价 零售业》国家标准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品牌价值评价 零售业》国家标准由全国品牌评价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管理，由上海市质量和标准化研究院、中国品牌建设促进会、中国标准化研究

院、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等单位负责起草，任务来源于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

会 2018 年国家标准制修订项目（任务编号：20184862-T-469）。 

（二）编制背景 

《品牌价值评价 零售业》（GB/T 31277-2014）已发布实施多年，标准为开

展零售行业品牌价值测算提供了方法依据，但是随着近几年零售行业的发展，

尤其是新业态、新模式的出现，部分评价指标已不能很好地适应品牌评价的需

求。同时，由我国主导的品牌评价国际标准《品牌评价 基础和原则》（ISO 20671：

2019）的发布，“品牌价值五要素”理论已经成熟，因此本标准基于该理论进行

修订，以更好适应当前品牌评价发展。 

品牌仍然是国际经济竞争的主要焦点。如何有效评价品牌、进而提出品牌

管理改进建议是品牌所有者及管理者关注的核心问题。零售行业产业模式已开

始由数量扩张、粗放经营向注重质量、打造品牌转变，品牌建设取得了一定的

成效，已涌现出了一批行业品牌，也已成为经济和行业发展的中坚力量。但同

时也要看到，我国零售行业品牌发展的基础还比较薄弱，品牌知名度的提高仍

然滞后，在国际市场中，我国知名品牌少，没有真正树立起品牌大国形象。 



修订零售行业品牌价值评价国家标准，对于加强行业品牌优势效应，促进

整体协同进步，提高企业品牌意识，培育壮大我国的自主品牌具有重要的意义，

是发挥标准的引领作用和市场驱动作用，建立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支撑经济

转型升级，助推我国企业走出去，实现中国品牌的国际化的重要抓手，也是我

国目前建设制造强国，加强质量技术攻关、自主品牌培育，实现中国制造向中

国创造的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的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的转变，完

成中国制造由大变强的战略任务。 

（三）标准的起草单位及起草人 

本标准的起草单位为：。 

本标准的主要起草人为：。 

（四）主要工作过程 

（1）2018 年 12 月，全国品牌评价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成立《品牌价值评价 零

售业》国家标准修订起草小组，开展标准起草工作。 

（2）2019 年 1 月—6 月，起草组收集整理国内外相关的理论研究成果，根

据相关国家标准以及国内外的相关理论研究成果，分析研究零售业品牌价值识

别要素，开展基于成本法、市场法、收益法途径的价值评价方法模型的研究。 

（3）2019 年 7 月—12 月，起草组进一步结合零售业行业、企业实践经验，

参考零售业相关国家标准，建立了零售业品牌强度系数评价指标体系，并对各

项评价指标、评价要素、指标权重和评价方法进行了研究分析。 

（4）2020 年 1 月—6 月，起草组以邮件、电话等方式咨询了行业协会、专

业评估机构、高校专家以及多家企业理论和实践经验，充分借鉴已有的理论研



究和实践成果，形成了《品牌价值评价 零售业》国家标准修订草案稿。 

（5）2020 年 7 月—9 月，起草组召开了多次专家研讨会，从资产评估、行

业应用、标准起草等角度广泛征求多方意见，提升标准的适用性和实用性。 

二、标准编制原则与确定标准主要内容的依据 

（一）标准编制原则 

本标准的起草是在品牌评价国家标准体系的基础上，基于收益法、成本法、

市场法途径，结合零售业行业特点和品牌价值识别要素，按照财务指标和品牌

强度系数构建评价模型，实现对品牌价值的量化评价。在标准起草过程中，充

分考了以下原则： 

1. 兼容性原则——以品牌价值评价国家标准体系为基础 

品牌评价国家标准体系从基础标准、评价方法标准、评价实施标准、培育

与管理标准等几方面对品牌评价管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为开展行业品牌价

值评价提供了方向和指导。本标准起草充分遵循了兼容性原则，按照品牌评价

国家标准体系的要求和方法，以零售业行业特点和品牌识别要素为出发点，构

建了零售业品牌价值评价模型和方法。 

2. 针对性原则——充分吸收和听取行业企业经验 

零售业具有很强的行业属性，因此行业企业的经验和意见对标准的起草具

有很强的指导意义。从标准草案开始，包括评估公式、财务指标、品牌强度系

数指标体系等方面，起草组都针对性的积极与行业协会和一线企业沟通交流，

听取专家和企业意见，增强标准的行业针对性。 

3. 先进性原则——体现与行业发展趋势相一致 

品牌评价方法在行业中的应用要能够体现行业发展趋势与未来方向，因此



零售业品牌强度系数指标在设置时充分考虑行业发展趋势与动态，通过设置导

向性指标引导行业开展品牌建设，提升品牌影响力。 

4. 可操作性原则——细化和优化部分指标内容 

零售业品牌强度系数指标体系采用的是国际标准中已经成熟的“品牌价值

五要素”理论——有形要素、无形要素、质量要素、服务要素、创新要素，本

标准充分考虑了可操作性原则，从零售业行业特点出发，细化和优化了部分指

标以及指标权重，对价值评价的方法选择给出了指导性意见，同时从定性和定

量相结合的角度，细化了品牌强度系数指标的评价要素。 

（二）标准主要内容 

该标准主要内容包括以下方面： 

（1）范围，介绍本标准的主要内容以及本标准所适用的领域。根据零售业

的行业特性和品牌价值评价要素影响分析，标准适用于零售业企业或企业集团

（以下统称企业）品牌价值评价，也可用于行业组织和第三方对企业进行品牌

价值评价的依据。 

（2）规范性引用文件，列出了本标准引用的标准文件。 

（3）术语和定义，本标准中没有专门界定术语和定义，仅列出了适用的术

语和定义所在的其他文件题录。 

（4）零售业品牌强度，本章规定了零售业品牌强度的指标体系。 

零售业品牌强度指标体系从有形要素、无形要素、质量要素、服务要素、

创新要素五个角度构建了一级评价指标体系。  

根据零售业行业特点对五个一级指标进行展开，选择合适的评价要素作为

二级指标。其中，有形要素包括市场表现、财务表现、相关资源；无形要素包



括品牌文化、品牌影响；质量要素包括质量管理、商品质量；服务要素包括服

务保障能力、服务过程实现、服务结果绩效；创新要素包括创新管理、创新方

式、创新成效。品牌强度测算采用加权计算。 

（5）品牌价值测算模型，零售业品牌价值可以采用多周期超额收益法，也

可结合评价目的、价值概念和被评价品牌的特征，采用收入、市场或成本途径

其他方法评价品牌价值。 

（6）品牌价值测算过程，本章规定了开展品牌价值测算的过程，包括识别

评价目的、明确价值影响要素、描述测算品牌、确定模型参数、采集测算数据、

执行测算过程、报告测算结果。 

（7）附录,附录 A 给出了零售业品牌强度评价指标及说明；附录 B 给出了

可选用的评价方法。 

（三）主要技术内容的确定 

本标准编制按照 GB/T 1.1-2020 给出的规则起草。标准中的相关内容基于

国际标准《品牌评价 基础和原则》（ISO 20671：2019）的理论，符合 GB/T 

29186-2012《品牌价值要素》、GB/T 29187-2012《品牌评价 品牌价值评价要求》

的有关规定和要求。本标准中主要技术内容包括零售业的评价方法、品牌强度

评价指标体系，其确定的主要依据为： 

1. 品牌价值评价方法的确定 

根据品牌评价标准体系，价值评价方法包括成本法、市场法和收益法，因

此本标准根据行业的特点，选择了多周期超额收益法、增量收益法、成本法、

市场法等方法，根据行业特性优先推荐收益法中的多周期超额收益法，其余方

法可供参考。 



2. 品牌强度系数指标的选择 

（1）一级指标的选取 

零售业品牌强度系数指标体系的构建理论来源为品牌评价国际标准《品牌

评价基础和原则》（ISO 20671:2019）中提出的“品牌价值五要素”模型。五要

素涵盖了影响品牌形成、发展的内在基本要素，是品牌价值形成和变化的核心

要素，该理论结构合理，科学完整，并已在国际上达成广泛共识，对各行业开

展品牌价值评价工作提供了科学指导和理论依据。 

因此，零售业品牌强度一级指标的构建以品牌价值五要素（有形要素、无

形要素、质量要素、服务要素、创新要素）理论为指导，充分考虑服务业特征，

并结合我国零售业特点，充分遵循国际品牌评价标准的理论和方法。 

（2）二级指标的选取 

在遵循国际品牌价值评价理论共识的基础上，结合我国零售行业品牌建设

的现状、特点和品牌价值影响因素分析，本标准进一步细化了品牌强度评价指

标体系，选择合适的评价要素作为二级指标。二级指标的选取主要从可操作性

和代表性的角度出发，而且要能够体现出零售业行业特点。 

3. 本次修订主要变化内容 

（1）零售业品牌强度根据“品牌价值五要素”理论，从有形、质量、创新、

服务、无形要素五个方面对原有强度指标进行了调整和优化，以更符合当前行

业发展需求； 

（2）零售业品牌价值测算模型根据近年来的实践经验，对部分指标的计算

方法和数据采集方式进行了优化调整； 

（3）附录 A 品牌强度指标体系增加三级评价指标； 

（4）附录 B 增加了成本法和市场法作为可选用评价方法。。 



三、主要试验验证分析 

无 

四、本标准参照采用的国际或国内法规及相关标准 

无 

五、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内容符合国家现行法律、法规要求。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的制定过程中未出现重大的分歧意见。 

七、作为强制性标准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建议为推荐性标准。 

八、贯彻标准的要求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办法等内

容） 

(一)组织措施:在 SAC/TC 532 的组织协调下，以标准起草组成员为主，成

立标准宣贯小组。 

(二)技术措施：组织撰写标准宣贯材料，组织标准宣贯培训，争取标准颁

布实施后尽快推广。 

九、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不存在可废除的对应标准。 

十、本标准编制说明的附件 

无 


